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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关于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编号：TCYJS2016H0929 号 

 

致：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天册”或“本所”）接受宁波中大力德智能

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力德”或“公司”或“发行人”）的委托，作

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特聘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号——公开发行

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法律意见

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本所已出具了编号为“TCYJS2016H0361号”

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

“TCLG2016H0407号”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

师工作报告》”）。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

要求，公司将补充上报截至2016年6月30日半年度财务报告，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汇”）为此出具了“中汇会审[2016]4196号”《审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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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和“中汇会鉴[2016]4198号”《关于宁波中大力德

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以下简称“《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现本所律师就本所于《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以

下简称“期间”，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的除外）的有关重大事项进行了核

查，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关于“《审计报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释义的说

明外，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所述的法律意见书出具

依据、律师声明事项、释义等相关内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第二部分  正文 

 

 

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1.1. 发行人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公开发行新股并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 

1.1.1. 发行人已依法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选举了独立董事、职

工监事，聘请了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健全且运

行良好的公司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其职责。 

1.1.2.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 34,968,954.07 元，201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5,399,109.04

元，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0,524,440.17 元，2016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6,018,491.58 元。发行人具有持续盈利能

力，财务状况良好。 

1.1.3.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

虚假记载且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 

1.1.4.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为 6,000 万元，高于 3,000 万元。 

1.1.5. 发行人拟向境内社会公众发行的股份数为 2,000 万股，不少于本次A股

发行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1.2. 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公开发行新股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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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主体资格 

1.2.1.1. 发行人前身是 2006 年 8 月 28 日成立的中大有限，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在中大有限的基础上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后的公司名称为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系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

限公司。 

1.2.1.2. 发行人系按原中大有限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持续经营时间在 3 年以上。 

1.2.1.3. 根据中汇出具的“中汇会验[2015]3455 号”《验资报告》，并经发行人

确认并及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整体变更设立及此后增资的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

发行人 2015 年 10 月 9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前的原有资产已由发行人合法

承继，股份公司设立后历次增资扩股的增资款已由各股东足额缴纳，发起人或者

股东用作出资的资产的财产转移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发行人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

权属纠纷。 

1.2.1.4. 经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的主要生产经营活动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1.2.1.5.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最近三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1.2.1.6. 经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

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1.2.2. 规范运作 

1.2.2.1. 经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已经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

行职责。 

1.2.2.2. 经发行人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

验，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经了解与股票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法

规，知悉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 

1.2.2.3. 经发行人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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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

任职资格，且不存在下列情形： 

（1）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的； 

（2）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 

（3）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1.2.2.4. 根据中汇为本次发行出具的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并

经发行人确认及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

够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 

1.2.2.5. 经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不存在下列情形： 

（1）最近 36 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过证券；

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 个月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 36 个月内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行

政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3）最近 36 个月内曾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发行申请，但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或者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

核准；或者以不正当手段干扰中国证监会及其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工作；或者伪

造、变造发行人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签字、盖章； 

（4）本次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5）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6）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1.2.2.6. 发行人《公司章程》已明确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经发行

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1.2.2.7.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有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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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管理制度，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

形。 

1.2.3. 财务与会计 

1.2.3.1.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资产质

量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 

1.2.3.2. 根据中汇出具的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并经发行人确

认，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内部控

制。 

1.2.3.3. 根据中汇出具的无保留结论的《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

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1.2.3.4.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编制财务报表以实际发

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保持应有的谨慎；对

相同或者相似的经济业务，选用一致的会计政策，未进行随意变更。 

1.2.3.5.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已按重要性原则披露关

联方关系并已按重要性原则恰当披露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

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 

1.2.3.6.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的查验，发行人符合下列条件： 

（1）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

算依据）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 

（2）最近 3 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最近 3 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3）发行前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4）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

矿权后）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20%； 

（5）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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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 根据发行人主管税务机关提供的证明文件，并经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

师查验，发行人最近三年依法纳税，享受的各项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依赖。 

1.2.3.8.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查验，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

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关事项。 

1.2.3.9. 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申报文件中不存在下列情形： 

（1）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 

（2）滥用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 

（3）操纵、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或者相关凭证。 

1.2.3.10. 经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不存在下

列情形： 

（1）发行人的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

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发行人的行业地位或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

化，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3）发行人最近 1 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对关联方或者有重大不确

定性的客户存在重大依赖；  

（4）发行人最近 1 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投

资收益； 

（5）发行人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者技术

的取得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6）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1.3. 查验与结论 

本所律师逐条比照《证券法》、《管理办法》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实质

条件的相关规定，根据具体事项的查验所需而单独或综合采取了必要的书面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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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证、面谈、实地调查、函证等查验方式，关注并结合了《审计报告》、《内部控

制鉴证报告》所披露的相应内容，就上述发行人主体资格、规范运作、财务与会

计方面予以了查验。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二、 期间内发行人股东情况的变更 

2.1. 中大投资经营范围以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变更 

期间内，发行人股东中大投资的经营范围变更为“项目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

融业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变更为 91330282583984434B。 

2.2. 联创永溢经营范围以及合伙人出资情况变更 

期间内，发行人股东联创永溢的经营范围变更为“服务，创业投资。（未经金

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

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变更为 9133010256300489XB，此外，联创永

溢合伙人以及相关出资情况进行了变更，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联创

永溢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认缴/实缴出

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合伙人类型 

1  徐永根 100 0.14 有限合伙人
  

 

2  周仁莲 100 0.14 有限合伙人 

3  杭州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00 1.00 普通合伙人 

4  杨璠 1,050 1.50 有限合伙人 

5  毛岱 1,100 1.57 有限合伙人 

6  浙江贝瑞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 2.86 有限合伙人 

7  戚荣林 2,000 2.86 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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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週 2,000 2.86 有限合伙人 

9  陈涛 2,000 2.86 有限合伙人 

10  浙江银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 2.86 有限合伙人 

11  杭州敏杰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2,000 2.86 有限合伙人 

12  浙江怡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0 2.86 有限合伙人 

13  上海洋昶商务咨询中心 2,000 2.86 有限合伙人 

14  傅芳英 2,500 3.57 有限合伙人 

15  张雪娟 2,550 3.64 有限合伙人 

16  杭州诚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750 3.93 有限合伙人 

17  魏旭东 2,850 4.07 有限合伙人 

18  
上海拜门投资管理中心（普

通合伙） 
3,000 4.29 有限合伙人 

19  徐顺友 3,000 4.29 有限合伙人 

20  冯亮英 3,300 4.71 有限合伙人 

21  余干永泽商行贸易有限公司 3,700 5.29 有限合伙人 

22  
桐乡市毅能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 
5,350 7.6429 有限合伙人 

23  蔡晓玉 5,500 7.86 有限合伙人 

24  孙文 6,450 9.21 有限合伙人 

25  三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14.29 有限合伙人 

合计 70,000 100  

 

2.3. 华慈创业股权转让 

期间内，发行人股东华慈创业的经营范围变更为“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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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

理顾问机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号变更为

913302825705109773，此外，期间内华慈创业进行了股权转让，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华慈创业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1  华慈投资 1,400 1,050 6.6667 

2  

宁波江东生益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1,000 750 4.7619 

3  俞丽芳 2,000 1,500 9.5238 

4  岑孟清 1,000 750 4.7619 

5  孙映女 1,000 750 4.7619 

6  

慈溪市杭州湾大酒店有限

公司 
2,000 1,500 9.5238 

7  

慈溪市新达建筑实业有限

公司 
1,000 750 4.7619 

8  宁波万佳电器有限公司 1,000 750 4.7619 

9  韩电集团有限公司 1,000 750 4.7619 

10  宁波腾科贸易有限公司 2,600 1,950 12.3810 

11  
慈溪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3,000 2,250 14.2857 

12  马梦柠 1,000 750 4.7619 

13  叶伟德 2,000 1,500 9.5238 

14  吴银昌 1,000 750 4.7619 

合      计 21,000 15,7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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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德立投资合伙人出资情况的变更 

2016年7月8日，发行人股东德立投资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周国安退伙并将

其在合伙企业0.5%的财产份额（对应人民币3万元的出资额）转让给岑国建。2016

年8月11日，前述双方就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的转让签署了《关于在慈溪德立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德立投资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认缴/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岑国建 267 44.50 普通合伙人 

2  周国浩 18 3.00 有限合伙人 

3  胡清 14 2.33 有限合伙人 

4  岑建江 18 3.00 有限合伙人 

5  宋小明 16 2.67 有限合伙人 

6  冯文海 16 2.67 有限合伙人 

7  汤杰 16 2.67 有限合伙人 

8  方新浩 14 2.33 有限合伙人 

9  徐定岳 14 2.33 有限合伙人 

10  罗跃冲 13 2.17 有限合伙人 

11  陈建波 13 2.17 有限合伙人 

12  费井旺 11 1.83 有限合伙人 

13  罗夫荣 11 1.83 有限合伙人 

14  黄炳 7 1.16 有限合伙人 

15  谭金玺 9 1.50 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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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认缴/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6  徐家科 10 1.67 有限合伙人 

17  汪奇健 10 1.67 有限合伙人 

18  高荣飞 10 1.67 有限合伙人 

19  岑鸿梁 10 1.67 有限合伙人 

20  张毛露 9 1.50 有限合伙人 

21  伍松迪 9 1.50 有限合伙人 

22  沈欢杰 9 1.50 有限合伙人 

23  罗柯棋 9 1.50 有限合伙人 

24  万亚勇 9 1.50 有限合伙人 

25  罗杰波 8 1.33 有限合伙人 

26  李怀陆 8 1.33 有限合伙人 

27  陈银宝 7 1.17 有限合伙人 

28  伍旭君 7 1.17 有限合伙人 

29  余东 5 0.83 有限合伙人 

30  罗利敏 5 0.83 有限合伙人 

31  岑浩平 5 0.83 有限合伙人 

32  陈小平 4 0.67 有限合伙人 

33  张力 3 0.50 有限合伙人 

34  张亮亮 3 0.50 有限合伙人 

35  肖俊 3 0.5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600 100  

2.5. 查验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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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书面审查了发行人上述股东变更后的工商基本情况、最新章程/合伙

协议等相关资料。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股东在期间内的相关变更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变更后仍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进行出

资的资格。 

 

 

三、 期间内子公司的变化 

3.1. 中大创远变更住所及法定代表人 

2016年6月18日，中大创远的股东中大力德出具《董事会成员委派书》，委派

岑国建担任中大创远董事长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免去周国英的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职务。同日，中大创远召开董事会，同意公司的住所变更为宁波杭州

湾新区金慈路159号，同意免去周国英总经理职务，聘任岑国建为总经理。2016年

7月18日，中大创远前述变更在宁波杭州湾新区投资合作局备案。 

3.2. 查验与结论 

本所律师书面审查了中大创远关于前述变更的董事会决议、最新章程、外经

贸部门备案文件以及工商档案等相关资料。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中大创远在期间内的相关变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 期间内关联方的变更及新发生的关联交易 

4.1. 丰玮有限公司注销 

根据香港公司注册处提供的资料，发行人关联方丰玮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29

日被准予注销。 

4.2.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各关

联方之间关联交易包括： 

4.2.1. 购销商品、接受和提供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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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象 关联交易内容 2016年1-6月发生额（元）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1  
慈溪市恒特电机厂

（普通合伙） 
委托加工 1,182,391.39 

2  
慈溪市匡堰镇洪远橡

胶制品厂 
材料采购 64,405.75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3  
NEVER MOTOR 

CO.,LTD. 
销售商品 922,125.33 

4.2.2. 关联租赁情况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

名称 

租赁资

产种类 

租赁起始

日 

租赁终止

日 

租赁费定

价依据 

租赁金额

（元） 

岑国建 发行人 房产 2016-01-01 2016-06-30 协议价 170,057.16 

岑家驹 发行人 房产 2016-01-01 2016-06-30 协议价 14,400.00 

周国英 发行人 房产 2016-01-01 2016-06-30 协议价 52,200.00 

4.3. 查验与结论 

本所律师查阅了丰玮有限公司注销的相关资料、《审计报告》及相关的关联交

易合同，查阅了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文件及发行人有关关联交易的内部管

理制度。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 

1． 发行人关联方在期间内的相关变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2．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其关联方的上述关联交易系遵循公平及自愿

原则进行，作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履行了适

当的决策或确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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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期间内发行人主要财产的变化 

5.1. 房屋使用权 

期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通过租赁方式取得以下房屋使用权： 

序

号 
出租方 用途 座落 

面积

（m2） 

租金 

（元/月） 
租赁期限 

1 2 胡增兰 仓库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柳

口路 98 号 26 号楼 
498.25 12,250 

2016.07.17-

2019.07.16 

2  

深圳市宏海

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东莞

分公司 

仓库 
东莞市南城区白马先锋路

B 栋 2 楼 
880 12,347 

2016.09.05-

2018.09.30 

3  岑国建1 办公 
东莞市东城区长泰路 556

号 
240.20 7,206 2016.07.01-

2017.06.30 

4  岑国建 仓库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柳

口路 98 号 7 号楼 
1,174.27 28,182.48 2016.07.01-

2017.06.30 

5  周国英 办公 
上海市都市路 388 弄 317

号 
324.10 5,000 2016.07.01-

2017.06.30 

6  周国英 办公 无锡市盛世家园 60-102 号 206.95 3,000 
2016.07.01-

2017.06.30 

7  周国英 办公 无锡市民丰路 255-302 号 76.51 1,700 
2016.07.01-

2017.06.30 

 

5.2. 知识产权 

                         
1
 经本所律师核查，该房产由岑国建通过深圳市宏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出租给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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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期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取得的《商标注册证》的商标如下： 

序

号 
商标名称（图形） 注册人 注册号 核定使用商品 有效期限 

取得方

式 
他项权利 

1   
中大有限2 16626711 

第 7 类：交流发电机；活塞环；接头（引擎部件）；

电流发生器；马达和引擎启动器；发电机；非陆

地车辆用传动马达；定子（机器零件）；非陆地车

辆用电动机；马达和引擎冷却器（截止） 

2016年 5月 2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0 日

2026 年 5 月

20 日 

自主申

请 
否 

5.2.2. 期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取得专利证书的专利如下：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名称 授权公告日 取得方式 他项权利 

一、实用新型专利 

1.   发行人 ZL201520953055.4 2015 年 11 月 26 日 一种高精密行星齿轮减速器 2015 年 06 月 22 日 自主申请 无 

2.   发行人 ZL201521118775.5 2015 年 12 月 30 日 一种滚筒电机端盖压机 2016 年 06 月 22 日 自主申请 无 

3.   发行人 ZL201521118771.7 2015 年 12 月 30 日 一种外齿抛光机 2016 年 06 月 22 日 自主申请 无 

4.   发行人 ZL201521118779.3 2015 年 12 月 30 日 一种万能夹具 2016 年 06 月 22 日 自主申请 无 

 

                         
2
 经发行人说明，前述商标的更名至股份公司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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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查验与结论 

本所律师查阅了相关的租赁合同等合同文件，书面审查了期间内发行人新取

得的《商标注册证书》、《专利证书》，向商标、专利登记部门进行了查证，通过网

络查询了商标、知识产权及其权属登记情况。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 

1． 期间内发行人新取得的上述主要财产不存在重大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2． 期间内发行人新取得的上述主要财产已取得完备的权属证书。 

3． 期间内发行人新取得的上述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不存在限

制。 

 

六、 期间内发生的或补充披露的且尚未履行完毕的重大债权债务 

6.1. 重大借款合同 

（1） 2016 年 6 月 27 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市支行与发行人签

署 82010120160004360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900 万元，借款期限

为 2016 年 6 月 27 日至 2016 年 12 月 12 日。发行人以其动产设备为其上述债务的

履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岑国建、周国英为上述债务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2） 2016 年 6 月 28 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市支行与发行人签

署 82010120160004434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1,100 万元，借款期

限为 2016 年 6 月 28 日至 2017 年 6 月 15 日。发行人以其“慈国用（2015）第 1831212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项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慈房权证 2015 字第 040916

号”、“慈房权证 2015 字第 040933 号”、“慈房权证 2015 字第 040917 号”《房屋所

有权证》项下的房屋所有权为其上述债务的履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岑国建、

周国英为上述债务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 2016 年 8 月 15 日，浦发银行慈溪支行与发行人签署 94122016280851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5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2016 年 8 月 15 日至

2017 年 2月 15 日。发行人以其机器设备为其上述债务的履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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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国建、周国英以及中大创远为上述债务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2. 担保合同 

（1） 2016 年 1 月 13 日，发行人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签署了编号为 ZD9412201600000004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发行人以其

拥有的机器设备为发行人自 2016 年 1 月 12 日至 2019 年 1 月 12 日办理各类业务

所形成的债务在人民币 2,000 万元的债务额度内的债务的履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

保。 

（2） 2016 年 8 月 5 日，中大创远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

溪支行签署了编号为 ZD9412201600000113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中大创远

为发行人自 2016 年 8 月 5 日至 2019 年 8 月 5 日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形成的债务

在人民币 3,000 万元的债务额度内的债务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3. 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6.3.1. 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 

根据《审计报告》，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包

括： 

序

号 
单位名称 

与发行人关

系 
账面余额 

款项性质或

内容 

1 浙江慈溪出口加工区管理委员会 非关联方 2,500,050.00 投资保证金 

2 慈溪市财政税务局联批中心专户 非关联方 577,564.50 保证金 

3 宁波杭州湾新区财政税务局政府非

税收入汇缴户 非关联方 497,409.50 
保证金 

4 陈建波 非关联方 113,000.00 员工备用金 

5 慈溪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 非关联方 58,845.00 保证金 

经本所律师查验，该等其他应收款系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合法、有

效。 

6.3.2. 金额较大的其他应付款 

根据《审计报告》，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无账龄超过一年的大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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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应付款。 

6.4. 查验与结论 

本所律师书面审查了期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增的重大合同，查阅了

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明细及其对应的合同、凭证。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 

1．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向本所提供的期间内新增重大合同的内容和形式

合法有效，不存在重大潜在风险。 

2． 发行人或其控股子公司是上述所披露的合同或协议的签约主体，相关合同

的履行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3． 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

因产生并对发行人经营及本次发行上市构成障碍的重大侵权之债。 

4．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四节所述外，期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其关

联方之间无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以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5． 截至2016年6月30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系因

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合法、有效，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无账龄超过一年

的大额其他应付款。 

 

七、 期间内享受的重大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在本节中，期间指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7.1.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收

到的重大财政补贴情况如下： 

（1） 根据《宁波市金融办、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宁波市推进企业挂牌上

市和上市公司兼并重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甬金办[2015]43 号），发行人于

2016 年 2 月收到奖励资金 500,000 元。 

（2） 根据《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促进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的意见》（慈政办发〔2015〕115 号）和《慈溪市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实施细则》（慈人社发〔2015〕161 号），发行人于 2016 年 3

月收到中小微企业社会保险补贴资金 60,483.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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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宁波市财政局、宁波市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

2015 年质量提升项目补助资金的通知》（甬质强办发[2015]1261 号），发行人于 2016

年 4 月收到项目补助资金 50,000 元。 

（4） 根据《中共慈溪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 2013 年度市企业

重点科技创新团队名单的通知》（慈党办发[2014]26 号），发行人于 2016 年 5 月收

到创新团队经费资金 200,000 元。 

（5） 根据《中共慈溪市匡堰镇委、匡堰镇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经济转型发展

的若干政策意见》（匡委[2015]1 号），发行人于 2016 年 5 月收到补助资金 91,500

元。 

（6） 根据《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区多园管理局、宁波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5 年度宁波国家高新区“一区多园”分区发展

基金的通知》（甬高新一区多园[2016]2 号），发行人于 2016 年 5 月收到补助资金

100,000 元。 

（7） 根据《慈溪市财政局、慈溪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下达 2015 年度第一

批管理咨询等工业奖补资金的通知》（慈财[2016]160 号），发行人于 2016 年 6 月收

到奖励资金 300,000 元。 

（8） 根据《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公布 2015 年度宁波市装备制造

业重点领域首台（套）产品的通知》（甬经信技改[2015]80 号），发行人于 2016 年

6 月收到补助资金 500,000 元。 

7.2. 查验与结论 

本所律师查阅了《审计报告》及财政补贴批复文件。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

期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及财政补贴等政策合法、合规、真

实、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2016年9月21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无副本。 

（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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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签署页）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章靖忠                             

 

签署：                                              

 

承办律师：沈海强 

 

签署：           

 

 

承办律师：竺  艳 

 

签署：           

 

 


